
三
四
o

關

於

「
示
威
者
拘
留
」
之
判
決

(譯

者

註

.■截

至

譯

稿

止

，
本

判

決

尚

未

正

式

登

载

於

聯

邦

憲

法

法

院

判

決

辑

中

，
原

 

文

取

自

E
U
G
K
Z

第

十

八

卷

第

一

、
二

期

合

刊

本

第

四

十

一

頁

至

第

四

十

四

頁

)

譯
者
：
張
懿
云

*

德
國
基
本
法
對
於
法
官
在
裁
定
瞀
方
遇
到
大
規
模
的
群
衆
示
威
i

時

，
是
否
可
以
採
取
拘
留
手
段
，
所
做
的
 

基
本
要
求
#

1.
根
據
基
本
法
一
百
零
四
條
第
二
項
第
一
句
的
規
定
，
當
法
院
的
程
序
在
對
於
許
可
或
是
繼
續
限
制
個
人
自
由
權
 

利
做
出
判
決
時
’
必
須
在
開
始
限
制
個
人
自
由
之
前
’
給
予
當
事
人
一
切
法
治
國
能
提
供
的
保
陣
’
且
其
必
須
符
 

合
法
律
形
式
的
程
序
(j

u
s
t
i
z
f
o
r
s
i
g
e
n

丨v
e
r
f
h
a
r
e
n
v

卽
使
是
在
有
必
要
加
快
審
埋
速
度
的
情
形
*
亦
只
能
簡
 

化
或
繪
短
審
判
的
程
序
*
但
絲
毫
不
得
危
害
到
審
判
的
獨
立
性
與
符
合
法
律
形
式
的
程
序
的
公
平
性=

2
基
本
法
一
百
零
三
條
第
一
項
保
障
人
民
依
法
有
當
庭
陳
述
意
見
的
權
利
(
卽
人
民
有
請
求
依
法
審
判
的
權
利
，
 

r
e
c
h
t
l
i
c
h
s

 G
e
h
S
r

 
)
。
任
何
一
位
第
三
者
若
欲
轉
述
陳
述
的
內
容
時
，
必
須
事
先
獲
得
被
轉
述
人
的
信
賴
或
是
 

表
示
願
意
遵
守
、S

國
家
所
稱
客
觀
陳
述
的
義
務
。
而
被
轉
述
人
亦
須
f

知

，
他
的
陳
述
內
容
乃
至
聲
明
均
將
以
他

 

自
己
的
名
義
被
轉
述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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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

號

判

決

，
已
經
侵
犯

 

i

本
法
第
二
條
第
一1

項

第

二

句

與

第

一

百

零

四

條

第

二

項

第

一

句

連

苗

，
以

及

第

一
百
零
三
條
第
一
項
所
賦
予
訴
願

 

人

之

權

利

，
因

此

該

判

決

無

效

。

黑

森

郭(
H
e
s
s
e
n

 
)
必

須

負

搛

人

訴

訟

所

支

出

之

必

要

費

用

。

判

決
理
由
：A

、

本

憲

法

訴

訟

乃

是

關

於

法

官

對

警

察

動

用

拘

留

權

(p
-
i
z
e
i
l
i
c
h
e
n

 G
e
w
a
h
r
s
a
m

 

)
的

裁

定

。

I

、

警

方

對

於

在

本

案

所

指

稱

之

時

間

允

許

動

用

拘

留

權

，
其

主

要

乃

是

根

據

黑

森

邦
於
一
九
七
二
年
一
月
二
十
六
曰

 

!

定

(
G
V
B

1
.

r

s
. 2

4

 
)
，

一

九

七

四

年

九

月

四S

修

訂

(
G
V
B
r
r
s

. 3
6

 
)
的

"
公
共
安
全

 

秩

序

法

.
"
(

d
e
s

 He
s
s
i
s
c
h
e

 G
e
s
e
t
z
i
i
b
e
r

 die
 of

f
e
n
tl

i
c
he

 S
i
c
h
e
r
h
e
i
t

 un
d

 O
r
d
n
u
n
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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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
S
O
G

——

)
第

四

十

六

條

第

一

項

之

規

定

。
該

條

文

之

規

定

：

.H

執
行
瞥
員
遇
到
下
列
狀
況
時
，
得
行
使
拘
留
權
：



三
四
二

1.
 

執
勤
警
員
處
於
非
自
由
意
志
之
狀
態
而
欲
排
除
現
時
之
危
害
，
以
拯
救
個
人
身
體
、
生
命
安
全
時
，
或

2.
 

爲
防
止
直
接
卽
將
發
生
之
犯
罪
行
爲
(
刑
法
第
十
一
條
第
一
項
第
五
款
之
狍
罪
行
爲
〕
，
亦
包
括
雖
僅
只
處

 

以

罰

鑀

，
但
是
也
會
對
公
共
安
全
及
社
會
秩
序
造
成
重
大
危
害
之
行
爲
，
而
爲
必
要
之
措
施
。

{--)
.

.

.

.

黑
森
邦
公
共
安
全
秩
序
法
第
四
十
七
條
對
於
法
院
的
管
轄
權
，
以
及
拘
留
之
法
律
程
序
做
/
以
下
的
規
定
：

"
任
何
之
拘
留
均
需
立
卽
取
得
拘
留
地
該
管
地
方
法
院
之
許
可
方
得
爲
之
。
該
地
方
法
院
法
官
之
判
決
爲
最
終
之

判

決

。
一
H

被
拘
留
人
獲
得
釋
放
，
該
拘
留
許
可
亦
應
立
卽
失
效
。
"

n

、

1.
西

元

！
九
八
八
年
一!一

月
十
九
日
在
哈
權
地
方
曾
發
生
一
場
一
萬
五
千
人
參
加
的
大
型
示
威
活
勤
。
警
方
根
據
以

 

往
處
理
類
似
示
威
活
動
的
經
驗
，
事
先
在
哈
瑙
城
周
圍
的
道
路
上
設
置
了
檢
查
哨
，
以
檢
査
往
示
威
的
群
衆
。
lr!]
本

案
 

的
訴
願
人
卽
在
當
天
受
到
警
方
的
盤
査
。
警
方
在
盤
査
時
發
現
訴
願
人
在
一
九
八
三
至
一
九
八
五
年
間
，
曾
冇
四
次
因

 

爲
涉
嫌
在
示
威
活
動
中
有
犯
罪
行
爲
而
受
到
偵
査
，
但
尙
未
結
案
的
記
錄
。
其
中
三
次
曾
受
到
警
方
的
暫
時
留
置
，
另

 

一
次
則
被
警
方
拘
留
D

警
方
在
確
定
訴
願
人
的
身
份
以
及
上
述
的
法
院
記
錄
之
後-

(
01
據
訴
願
人
的
說
法
，
螯
方
並
未
告
知
他
上
述
的

 

法

院

記

錄

。
)
卽
在
當
天
，C
午
十
一
時
四
十
分
拘
留
r
訴

願

人

=
瞥
方
在
拘
留
錄
上
塡
寫
的
拘
留
理
由
是
"
身
份
査
證

 

*

 (
 pe

r
s
o
n
a
l
i
e
n

«:b
e
r
p
r

c:f
u
n
g

 )
。
訴
願
人
曾
有
法
律
所
保
障
之
陳
述
意
見
的
機
會
，
但
訴
願
人
表
示
不
願
多
說



任
何
話
。
而
警
方
在
另
外
一
份
隨
被
拘
留
人
所
檢
送
單
據
的
拘
留
理
由
檷
中
又
加
註
了
：*

多
次
因
破
壤
社
會
安
寧
在

 

案
"

(s
y
s
t
e
m
b
e
k
i
t

 w
e
g
e
n

 La
n
d
f
r
i
e
d
e
n
s
b
r
u
c
h
s

 
)
的
字
樣
。

後

，
隨
卽
被
監
禁
在
位
於
美
茵
河
畔一

處
叫
做
彌
漢
(s

u
h
l
h
e
i
s

 

\
M
a
i
n

 
)
地
方
的
黑

 

森
邦
保
安
瞥
察
除
部
。
警
方
也
立
卽
向
法
院
申
請
拘
留
許
可
。

2,
同
一
天
，
哈
瑙
的
地
方
法
院
立
刻
裁
決
此
項
拘
留
合
法
。
許
可
的
理
由
是
根
據
執
勤
眷
察
單
位
在
申
請
書
上
的

 

S

，
亦
却
訴
願
人
之
所
以
在
去
參
加
示
威
活
動
的
路
上
被
攧
下
，
乃
是
因
爲
警
方
根
據
訴
願
人
已
往
的
法
院
紀
錄
和

 

當
天
對
整
體
的
印
象
所
做
的
硏
判
，
S

訴
願
人
很
可
能
會
參
與
非
和
平
的
行
動
。
因

此

，
謦

方

在一

張
事
先
印
好
的

 

S

上
圈
選
了
此
次
的
拘
留
行
動
是
"
必
要
的*

 (
 er

f
o
r
d
e
r
l
i
c
h

 
)
，
以
便
阻
止
訴
願
人
觭
犯
刑
法
第一

百
二
十

 

五
條
所
規
定
之
違
法
行
爲
。
表
格
上
同
時
載
明
了
，
執
勤
的
警
察
單
位
曾
對
訴
願
人
進
方
_偵

訊

(
>
1
1
1
1
0:
2
1
^
,
 

r
e
c
h
t
l
i
c
h
e
s

 G
e
h
b
’r

〕
，
但
是
訴
願
人
當
時
引
用
了
刑
事
訴
訟
®I

®

五
十
五
條
的
規
定
，
拒
絕
囘
答
任
何
問
題
。
 

地
方
法
院
在
f

拘
留
許
可
時
亦
同
時
規
定
警
方
必
須
在
當
天
下
午
十
八
時
釋
放
訴
願
人
；
而
譬
方
亦
已
依
照
地
方
法

 

—

指
示
辦
理
。

訴
願
人
向
聯
邦
法
院
提
出
憲
法
訴
訟
，
指
稱
哈
瑙
地
方
法
院
的
裁
判
侵
犯
了
柄
邦
基
本
法
第
二
條
第
一
.項
與
第
七

 

十
二
條
、
第
七
十
四
條
第
一
款
、
第
三
十
一
條
之
連
用
，
以
及
第
八
條
、
第
二
十
條
第
三
項
、
.第
一
百
零
三
條
第
一
項

 

和
第
一
百
零
西
條
第
一
項
等
賦
與
的
基
本
權
利
和
其
他
與
基
本
權
相
類
似
的
權
利
。
訴
願
人
一
共
列
舉
了
以

三
四
三



三
四
四

下
的
理
由
：

1.
由
於
黑
森
邦
的
立
法
者
並
沒
—

定

*

公
共
秩
序
法
W
的
程
序
訴
訟
法
，
因
此
哈
璃
地
方
法
院
根
據
黑
森
邦
公

 

共
安
全
秩
序
—

四
十
七
條
第
二
句
的
規
定
所
做
拘
留
合
法
的
裁
判
，
基
本
上
違
反
了
基
本
法
中
有
關
立
法
權
限(

d
i
e

 

G
e
s
e
t
z
g
e
b
u
n
g
s
k
o
w
p
e
t
s
z
s

 
)
的
規
定
。
邦
的
立
法
者
根
本
不
得
制
定
任
何
對
非
訟
事
件
(d

i
e

 An
g
e
l
e
—

 

g
e
n
h
e
i
t
e
a

 de
r

 fr
e
i
w
i
l
l
i
g
e
i
i

 Ge
r
i
c
h
t
s
b
a
r
k
e
i
t

 
)
和
刑
事
訴
訟
法
中
所
保
障
的
訴
道
做
出
任
何
限
制

 

的
法
律
，
固
爲
在
這
種
情
況
下
，
K

有
聯
邦
的
法
律
規
定
才
是
f

的
圭
杲
。

Z
哈
瑙
地
万
法
院
的
法
官
應
該
傳
換
訴
願
人
親
自
到
庭
說
明
。
僅
由
瞥
方
製
錄
再
轉
交
給
地
方
法
院
的
做
法

 

，
並
不
足
以
滿
足
聽
證
(
G
e
ho:
r
 )
的
要
求
。
只
有
面
對
面
的
個
人
偵
訊
(p

e
r
s
l
i
c
h
e

 An
h

oir
u
B
g

 )
才
可
以
讓
 

法
一
^

當
事
人
的
f

資
料
中
，
得
到
較
爲
完
整
的
認
識
，
而
且
也
較
能
夠
對
於
一
切
條
件
是
否
均
符
合
公
共
安
全
及

 

秩
序
法
第
四
十
六
條
所
規
定
之
拘
留
要
件
，
做
出
較
正
確
的
裁
定
。
在
本
案
例
中
，
地
方
法
院
僅
依
譬
方
單
方
面
的
陳

 

f

裁
定
拘
留
合
法
。
警
方
亦
未
告
知
訴
願
人
移
送
的
資
料
内
容
。
假
使
訴
願
人
能
親
自
到
庭
說
明
，
他
至
少
可
以
答

 

辯*

無

前

科

*

。
而
且
很
可
能
爲
了
跑
這
一
趙
法
院
，
訴
願
人
便
會
擔
誤
了
趕
赴
示
威
地
點
的
時
間
，
進
而
省
掉

 

了
警
方
對
訴
願
人
探
用
拘
留
手
段
的
必
要
性
。

3.
此
外
*
地
方
法
院
的
裁
定
也
侵
犯
了
聯
邦
基
本
法
第
二
條
第
一
項
及
第
八
條
條
文
所
賦
予
訴
願
人
的
基
本
權
利

 

。
$

 

1

項
揣
測
、懷
疑
某
人
會
觸
犯
刑
法
第
十

一

條
第
一
項
第
五
卽
做
出
限
制
個
人
自
由
的
拘

 

留
裁
定
，
這
是
不
公
平
的
；
僅
憑
一
項
揣
測
，
懊
疑
某一

位
參
加
示
^
活
動
的
人
會
探
取
非
合
平
的
手
段
，
卽
剝
奪
他



赛
加
示
威
活
勤
的
權
利
，
這
也
是
非
常
不
公
平
的
。

IV

黒
森
邦
政
府
、
聯
邦
行
政
法
院
和
聯
邦
最
高
法
院
對
本
憲
法
訴
願
案
的
意
見

C
1.
黑
森
邦
政
府
認
爲
該
邦
公
共
安
全
秩
序
法
第
四
十
七
條
的
規
定
並
未
違
憲
，
因
爲
聯
邦
行
政
法
院
組
織
法
第
四

 

十
條
第
一
項
第
二
句
的
規
定
，
卽
授
權
各
邦
的
立
法
者
去
決
定
地
方
法
院
法
官
的
管
轄
權
。

但
是
從
憲
法
的
角
度
來
看
，
在
本
案

中

，
訴
願
人
被
拘
留
的
實
際
過
程
的
確
還
有
値
得
進
一
歩
推
敲
的
地
方
。

根

據

基

本

法

中

特

別

強

調

個

人

自

由

權

利

的

第

二

條

第

二

項

第

二

句

的

文

字

，
並

沒

有

*

 口

頭

聽

證

"
(m

i
n
d
—

 

liche

 A
n
h

clr
u
n
g

 )
的

強

制

規

定

。
但

在

執

行

黒

森

邦

公

共

安

全

秩

序

法

第

四

十

七

條

有

關

限

制

個

人

自

由

權

利

的

 

條

文

時

，
則

必

須

注

意

不

得

違

反

該

法

第

四

十

八

條

第

！
項

，
有

關

拘

留

最

長

時

間

不

得

超

過

從

拘

留

D
起
算
至
第
二

 

天

結

束

的

規

定

=
至

於

*

個

人

聽

證

*
 C

 pe
r
s
o
n
l
i
c
h
e

 A
n
h
o
r
u
n
g

 

)
的

強

制

規

定

，

一
般
則
只
出
現
在
聯
邦
或

 

是

各

邦

有

關

限

制

個

人

自

由

的

法

律

中

，
而

且

是

在

對

輓

長

時

間

的

拘

留

才

會

做

出

此

類

的

強

制

規

定

。

然

而

，
基
本
法
第
一
百
零
四
條
第
二
項
第
一
句
的
條
文
也
要
求
法
官
在
審
理
有
關
限
制
個
人
自
由
的
案
件
時
，
應
 

重
視
個
人
的
自
由
權
，
以
做
出
恰
如
其
分
的
判
決
。
此
一
條
文
不
僅
要
求
限
制
個
人
自
由
的
形
式
程
序
要
合
法
，
它
冏

 

時
也
要
求
法
官
獨
立
而
廣
泛
地
審
核
限
制
個
人
自
由
的
要
件
。
對
個
人
自
由
限
制
越
大
的
判
決
需
要
有
越
仔
細
的
査
證

 

。
至
於
査
證
義
務
的
廣
度
與
深
度
則
必
須
視
事
件
緊
迫
的
程
度
以
及
已
知
事
實
材
料
的
多
寡
和
可
信
度
而
定
。
花
本
案

 

中

，
地
方
法
院
法
官
的
裁
定
過
程
並
未
符
合
上
述
的
要
求
。

三
四
五



三
四
六

2.
聯
邦
行
政
法
院
與
聯
邦
最
高
法
院
均
認
爲
，
在
本
案
例
中
引
起
爭
議
的
黑
森
邦*

公
共
安
全
及
秩
序
法
W
的
相

 

關
條
文
並
未
違
憲
。

B
、

本
憲
法
訴
願
應
予
受
理
。
僅
管
本
案
的
訴
願
人
早
在
提
出
本
憲
法
訴
願
案
之
前
的
一
九
八
八
年
三
月
十
九
日
傍
晩

 

卽
已
獲
得
釋
放
，
但
是
針
對
此
項
因
法
院
判
決
所
引
發
之
憲
法
訴
訟
案
，
憲
法
法
院
仍
有
提
供
法
律
保
護
的
必
要
。

只
要
個
4

不
出
另
外
的
途
徑
以
對
抗
限
制
個
人
自
由
的
高
權
行
爲
(H

o
h
e
i
t
s
a
k
.
t

 
)
時

(
此
乃
憲
法
所
保
障

 

醫

利

)
，
憲
法
法
院
就
諏
爲
有
繼
績
提
供
法
律
保
II
的
必
要
。(

t
a
v
e
r
f
G
E

 10,

 3
0
2

〔
 3
000〕

；

 74,

 10
2

 

〔

n
cn
〕；

 7
6
,

006
3

〔
 W8
1

〕
 

W
U
G
K
W

 19
8
7
,

 
5
4
to
c

s
4
〕
)
。
個
人
的
自
由
權
經
由
基
本
法
第
二
條

 

第
二
項
第
二
句*

不

可

侵

犯

性

證

w
 (d

i
e

 Ga
r
a
n
t
i
e

 i

 

h
r

 

e
r

 Un
v
e
r
l
e
t
z
l
i

 

d
i
k
e

 

it

 
)
和
第
一
百
零
四
條

 

第
二
項
第
一
句
的

*

法

留

A
 (
 Ri

c
h
s
r
v
o
r
b
e
h
a
l
t

 
)
已
有
特
別
的
保
障
。

在
一
個
所
謂
：
由
於
執
行
的
方
式
(A

r
t

 )
與
持
嫌
的
時
間
(D

a
u
e
r

 

}

而
致
侵
害
個
人
自
由
的
憲
法
審
査
案
，
 

如
果
個
人
無
法
眞
正
s

憲
法
上
的
權
利
的
話
，
那
麼
有
關
實
鱧
及
程
序
上
的
保
障
都
將
形
同
具
文
。

C
、

本
憲
法
訴
願
案
的
理
由
是
充
分
的
。
僅
管
本
案
中
、
地
方
法
院
$

之
裁
判
，
乃
是
根
據

 <吳
憲
法
規
定
有
關
規

 

範
警
察
S

拘
留
權
之
法
定
程
序
而
爲
之
.，
但
在
實
際
執
行
時
，
却
未
符
合
基
本
法
第
二
條
第
二
項
第
二
句
與
第
一
百

 

零
四
條
第
二
項
條
文
連
用
，
以
及
第
一
百
零
三
條
第
一
項
的
要
求
。



1.
 

在

本

案

中

，
哈

堪

地

方

法

院

依

據

黑

森

邦

公

共

安

全

秩

序

法

第

四

十

七

條

第

~
句
及
第
四
十
七
條
第
二
句
所
做

 

之

拘

留

裁
決
以
及
所
爲
最
終
判
決
之
裁
判
，
並

未

違

反

基

本

法

第

七

十

四

條

第

一

款

與

第

七

十

二

條

第

一

項

的

規

定

。

按
照
基
本
法
第
七
十
四
條
第
一
款
的
規
定
，
聯
邦
得
依
此
條
文
所
賦
予
它
的
〃
競
合
權
限
"
(k

o
n
k
u
r
r
i
e
r
e
n
d
e

 

k
o
m
p
e
t
s
z

 
)
，
對
行
政
法
院
的
組
織
與
運
作
做
詳
盡
、
最
終
的
規
定
。
(B

V
e
r
f
G
E

 20
,

 2
3
8

〔
 2

4
8

〕

；

 

这

，1
2
5

〔
 1

3
7
〕

；

 37
,

 
£

〔】
9

8

〕
)
。
然

而

，
只
要
聯
邦
法
律
做
出
有
利
於
邦
立
法
者
的
法
律
保
留
時
，
 

i

種
情
況
下
，
卽
使
聯
邦
在
針
對
某
一
特
定
對
象
享
有
競
合
的
立
法
權
限
，
邦
的
法
律
仍
是
合
法
的
。
(B

v
e
a

 

G
w
 20

,

 
2
3
oo
〔
 25

1
〕

；
 29

,

 1
2
5

〔
 13

7

 
〕
)
。
行
政
法
院
組
織
法
第
四
十
條
第
一
項
第
二
句
的
條
文
，
卽
 

是
爲
邦
的
立
法
者
提
供I

種
將
本
質
上
不
屬
於
憲
法
層
次
，
而
是
屬
於
邦
法
律
層
次
的
公
法
訴
訟
案
件
交
由
其
他
法
院

 

審
理
的
可
能
性
。
黑
森
邦
公
共
安
全
秩
序
法
第
四
十
七
條
第
一
句
的
條
文
卽
是
屬
於
這
種
情
況
。

行

政

法

院

組

織

法

第

四

十

條

第

一

項

第

二

句

的

規

定

，
不

僅

受

權

邦

的

立

法

者

，
由

他

來

指
定
審
理
該
條
文
所
規

 

範

訴

訟

案

件

的

該

管

法

院

，
同

時

也

規

定

由

該

指

定

之

法

院

敘

最

終

之

判

決

。
因

此

在

此

項

權

限

範

圍

內

，
邦

的
立
法

 

者

可

以

指

定

地

方

法

院

做

單

獨

，
而

且

也

是

最

終

的

判

決

。
據

此

而

論

，
黑
森
邦
公
共
安
全
秩
序
法
第
四
十
七
條
第
二

 

句
的
規
定
並
未
牴
觸
基
本
法
有
關
立
法
權
限
劃
分
的
規
定
。

2.
 

黑

森

邦

公
共
安
全
秩
序
法
第
四
十
七
條
第
二
句
有
關
排
除
上
訴
可
能
性
的
規
定
並
未
牴
觸
基
本
法
第
四
十
九
條

 

第

四

項

的

精

神

，
因

爲

此

所

謂

得

請

求

法

院

救

濟

的

保

障

(d
i
e

 Ga
r
a
n
t
i
e

 e
i
n
s

 G
e
r
i
c
h
t
s
s
c
h
u
t
z
s

 
)
並
不

三
四
七



三
四
八

包
括
保
證M

制
度
(I

n
s
t
a
n
z
e
n
z
u
g

 )
在
內
。
(
參

考

5
<
6
2 ,
0
£
1
〗，2
3
2
〔
2
3
3
〕
.，實
務
上
的
通
說
，
最
近
一

次
判
決t

o
v
e
r
f
G
W

 78
,

 8
8

〔
 9

9

〕
)
。

根

撺

一

般

法

治

國

家

的

原

則

與

聯

邦

憲

法

法

院

長

久

以

來

的

實

務

經

驗

，
沒

有

任

何

的

判

決

曾

得

出

法

律

訴

訟

程

 

序
一
定
非

得
經
過
兩

級

法

院

審

理

不

可

的

結

論

。(
B
v
e
r
f
G
E

 4,

 7
9

〔
 9

4
f

〕
)
 〇

同

樣

地

，
爲
了
發
揮
保
障

 

個
人
自
由
的
勒

能

，
基

本

法

第

二

條

第

二

項

不

僅

沒

有

強

制

立

法

者

爲

審

理

限

制
個
人
自

由

的

訴

訟

程

序

制

定

一
套
多
 

級

的

審

判

稈

序

，
反

而

爲

立

法

者

保

留

了

自

行

設

計

審

判

程

序

的

空

間

。
如

果

遇

到

了

立

法

者

只

提

出

一

級

一

S

的

 

情

況

，
憲

法

對

於

該

審

判

程

序

的

設

計

，
自

然

會

有

更

嚴

格

的

要

求

，
以

期

能

發

掘

事

實

的

眞

相

。

3.
從

基

本

法

第

一

百

零

四

條

的

規

定

來

看

，
黑

森

邦

的

公

典

安

全

秩

序

法

並

無

違

法

之

虞

，
因

爲

該

條

文

並

未

就

 

法

官

在

裁

定

拘

留

是

否

合

法

的

程

序

做

出

更

詳

盡

的

規

定

，
因

此

該

法

之

規

定

仍

未

超

出

非

訟

事

件

法

的

規

範

之

外

。
 

——

而

此

亦

符

合

了

歷

年

來

法

院

及

學

說

上

的

見

解

——

。
(

v
g
r

 B
v
e
r
w
G
E
r

2
.
2
9

〔
 2

3
3

〕

；

 B
G
H

2

 

5
,
^

<x>〔

u1l
〕

；
V
G
F
r
e
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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u
r
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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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
e
s
c
h
l
u

"ttts
m

M
2

'
D
s
e
m
b
e
r
l
9
5
0
,
D
v
w
l

.
l

s
r

s
,

3
S
C

 3
1
5
f

〕
；

 
D
B:
rig
 ;

 G
r
u
n
d
g
s
e
t
z
,
w
o
s
m
e
n
t
a
r
.

 St
a
n
d

 :

 1
9
5
8
,

 An
t
.

 I 〇
4

 
w
do
r
, 3

1

 ;

H
.

 J
,

 Wo
l
f
f
,

 
D
s
 V

e
r
f
a
h
r
e
n

 bei

 Fl
r
e
i
h
e
i
t
s
e
n
t
z
i
e
h
u
n
g
s
,

o
5
v
 1

9
5
1
,

 s
,

 3
1
3

〔
 31

5
.
〕

)
 〇

 

另

外

，
I

類

推

適

用

程

序

法

上

的

規

定

與

基

本

法

第

一

百

笨

四

條

並

不

衝

突

，
因

爲

這

和

類

推

適

用

實

體

法

中

有

關

 

限

制

個

人

自

由

的

授

權

基

礎

有

所

不

同

。
基

本

法

第

一

百

零

四

條

第

一

項

有

關

類

推

適

用

之

禁

止

(A
n
a
l
s
i
e
v
e
r
b
o
t

 

)
，
其

主

要

的

目

的

是

爲

了

保

護

當

事

人

免

於

受

不

可

m
見

之

對

個

人

自

由

的

侵

犯

，
而

基

本

法

第

一

百
零
四
條
第
二



項
之
目
的
則
側
重
在
法
官
審
査
的
保
證
(d

i
e

 Ge
w

PMh
r
l
e
i
s
t
u
n
g

 ri
c
h
t
e
r
l
i
c
h
e
r

 wo
a
t
r
o
l
j
e

 
)
。
只
要
能
夠
達

到
憲
法
上
相
同
的
目
的
*
這
一
種
保
障
事
實
上
也
可
經
由
類
推
適
用
其
他
有
關
法
官
審
判
程
序
的
規
定
。
(V

g
J

.

B
v
e
r
f
s
s

,

 3
0
2

〔
 
S

〕

；

 29
,

 
l
s
〔
 1

9
3

。

基

本

法

第

一

百

零

四

條

第

二

項

第

一

旬

規

足

，
當

法

院

訴

訟

程

序

在

對

於

W
許

可

"
或

是

*

繼

續

W
限
制
個
人
自

 

由
權
利
做
出
判
決
時
，
必

須

在

開

始

限

制

個

人

自

由

之

前

，
袷

予

當

事

人

一

切

法

治

國

家

所

能

提

供

的

保

障

，
且
其
必

 

合

法

律

形

式

的

程

序

。
卽

使

是

在

有

必

要

加

快

審

判

速

度

的

情

況

，
亦

只

能

簡

化

或

縮

短

審

判

的

程

序

，
但
絲
毫

 

不
得
危
害
到
審
判
的
獨
立
性
與
符
合
法
律
形
式
的
程
序
的
公
平
性
。
因

此

，
爲

了

符

合

上

述

的

立

法

精

神

，
立
法
者
乃

 

依

據

基

本

法

第一

百

零

四

條

第

二

項

第

四

句

的

委

任

立

法

(G
e
s
e
t
z
g
e
b
u
n
g
s
a
u
f
t
r
a
g

〕
制
定
了

 一

套

審

判

程

序

，
 

以
規
定
在
當
時
的
情
況
下
是
否
可
以
限
制
個
人
的
自
由
。

類
推
適
用
非
訟
事
件
法
所
造
成
的
結
果
是
，
非
訟
事
件
法
第
十
二
條
有
關
職
權
調
査
的
基
本
原
則
(G

r
u
n
d
s
a
t
z

 

d
e
r

 A
m
t
s
v
e
i
i
t
u
u
n
g
)

亦
同
樣
適
用
於
黑
森
邦
公
共
安
全
秩
序
法
第
四
十
七
條
有
關
法
官
裁
判
(r

i
c
h
t
e
r
H
c
h
e

 

E
n
t
s
c
h
e
i
d
u
n
g

 
)
的
規
定
。
如
此
一
來
，
憲
法
中
對
於
法
院
審
判
程
序
所
要
求
的
形
式
要
件
才
算
齊
全
了

 

=

針
對
法

 

官
在
極
短
的
時
間
內
，
必
須
做
出
拘
留
與
否
的
裁
判
；
再
加
上
最
長
只
能
拘
留
四
十
八
小
時
的
規
定
(
v
g
r
§

A
b
s
.

 1

 H
S
0
G

〕
，
憲
法
並
未
要
求
另
外
設
計
5

詳

細

、
固
定
格
式
的
審
判
程
序
=
爲
了
讓
警
方
有
排
除
危
害

 

的
能
力
，
以

便

霄

，
例
如
..整
救
失
去
自
由
意
志
的
人
(w

i
l
l
e
n
s
l
o
s
e
n

 P
e
r
s
o
n
s

〕
或
是
維
持
大
規
模
示
威
活

 

動
秩
序
的
情
況
，
因
此
法
官
茌
處
理
有
關
警
察
採
取
拘
留
手
段
的
審
判
竭
程
中
也
必
須
具
有
彈
性
=
從
憲
法
本
身
對
有

三
四
九



三
五
o

必

要

加

快

審

理

程

序

的

規

定(
A

r
M

S
,

 A
b
s
.

 ':2.

 S
a
U

 2

 un
d

 3

 
)
，
使
得
法
官
斜
於
査
證
案
情
所
能
支
配

 

的

時

間

受

到

限

制

，
而

且

按

照

法

條

的

規

定

，
法

官

最

遲

必

須

在

拘

留

的

第

二

天

結

束

之

前

做

出

裁

判

，
也
正
因
爲
如

 

此

，
當

法

官

在

硏

判

是

否

有

可

預

見

的

危

害

，
以

便

做

出

是

否

拘

留

的

载

判

時

，
他

也
只
能

S

在
短
時
間
所
收
集
到

 

的

事

實

資

料

來

做

判

斷

。
因

此

*
只
要
非
訟
事
件
法
第

十

二

條

有

關

職

權

調

査

的

基

本

原

則

符

合

了

憲

法

第

一

百

零

四

 

條

的

精

神

，
則

該

基

本

原

則

已

滿

足

了

前

述

所

提

之

要

求

。
在

這

種

考

慮

之

下

，
i

邦

的

公
共
安
全
秩
序
法
第
四
十

 

七

條

就

沒

有

必

要一

 1
去

規

定

，
在

什

麽

樣

的

條

件

之

下

必

須

奉

行

個

人

的

偵

訊

(p
e
r
s

o:n
l
i
c
h
e

 Au
b
o
r
u
n
g

 )
。

n

'
 

-
.

1.
慑

使

法

官

在

根

據

非

訟

事

件

法

第

十

二

條

的

規

定

進

行

調

査

時

，
只

是

査

證

警

方

單

方

面

所

提

供

的

資

料

而

據

 

以

認

定

有

限

制

個

人

自

由

之

必

要

.，
這

樣

的

做

法

，
縱

使

在

較

緊

急

的

情

況

下

，
依
然
是
不
符
合
基
本

法

第

一

百

零

四

 

條

的

規

定

的

。
根

據

基

本

法

第

一

百

零

四

條

第

二

項

的

規

定

，
法

官

在

審

理

有

關

限

制

個

人

自

由

的

案

件

時

，
必
須
稟

 

持

獨

立

審

判

的

精

神

，
並

且

必

須

對

拘

留

之

必

要

性

加

以

裁

判

，
以

便

阻

止

當

事

人

做

出

犯

罪

的

行

爲

。
由
於
該
法
官

 

的

判

決

是

決

定

性

的

(k
o
n
s
t
i
l
v
e

 

)
，
而

非

只

是

關

於

許

可

舊

認

等

暫

時

性

的

行

政

裁

決

(H
S

 

t
R

 V
I
,

§
s

0

fo
d

n

r=
to
5
 ;

 D
U
r
i
g
,

 a.

 a
.

 o.

 Ar
t
」

g
G

G
,

 w
d
n
r
.

^
;

 E
.

 Gr
a
l
i
t
z
,
^
r
e
i
h
e
i
t

 

d
e
r

 pe
r
s
o
n

 )
，
因
此
法
官
在
審
理
此
類
案
件
時
，
必
須
親
自
對
該
刹
奪
個
人
自
由
行
爲
是
合
法
的
，
這
一
事
實
加
 

以
確
認
。
而
判
斷
是
否
f

基
本
權
造
成
侵
害
的
困
難
之
處
，
尤
其
是
在
於
必
須
深
入
的
考
査
該
剝
奪
個
人
自
由
的
措

 

施
是
否
必
要
。
至
於
一
般
査
證
的
方
法
有
翻
閱
植
案
，
收
集
證
物
，
執
勤
人
員
的
報
告
以
及
對
當
事
人
的
個
人
偵
訊
等



等

。
2.
本

案

中

，
地

方

法

院

所

做

的

裁

判

不

符

合

憲

法

上

的

要

求

。
 

a)
判

決

中

是

以

，
爲
了
阻
止
訴
願
人
可
能
直
接
且
卽
將
違
反
刑

s

 1

百

二

十

五

條

所

列

之*

破
壊
社
會
安
寧

 

罪

"
爲

理

由

，
來

說

明

拘

留

的

必

要

性

。
僅
管
此
一
理
由
符
合
黑
森
邦
公
共
安
全
秩
序
法
第
四
十
六
條
第
一
項
第
二
款

 

的

犯

罪

構

成

要

件

，
而

且

從

憲

法

第

一

百

零

四

條

第

一

項

第

一

句

來

看

，
這

個

有

關

限

制

個

人

自

由

的

法

律

授

權

，
亦

 

無

不

妥

。
此

外

，
如

果

訴

願

人

興

是

有

計

黼

的

參

與

非

和

平

的

集

會

，
U
破

壤

社

會

安

寧

秩

序

，
則
其
亦
不
再
受
基
本

 

法
第
八
條
第

 I
 項

之

保

護

。
(V

g
l
.

 B
v
e
r
f
G
E
S

,

 3
1
5

〔
 3

5
9
f

〕
 

E
U
G
W
Z

 1
9
8
5
,

 4
5
0

〔
私

 

6
1

 

t-h
〕

；

 73
,

 2
0
6

〔
 2

4
8

〕
 

w
 

U
G
W

 

Z

 1
9
8
6
,

 
6

«

〔

s
0
 
〕

)
。
但
是
從
法
院
實
際
所
掌
握
的
證
據
來
看

 

，
其

並

不

足

以

支

持

訴

願

人

有

W
破

壊

社

會

安

寧

之

虞

"
的

推

測

。

W
地
方
法
院
對
本
案
做
出
判
决
時
，
完
全
只
根
據
警
方
所
附
送
的
資
料
；
然
而
警
方
亦
只
是
根
據
訴
願
人
已
往

 

的
記
錄
和
當
天
對
其
整
體
的
印
象
，
卽
認
爲
訴
願
人
很
可
能
會
參
與
非
合
平
的
活
動
，
進
而
在
其
至
示
威
的
途
中
予
以
 

S

。
法
院
並
未
以
自
身
對
此
情
況
的
瞭
解
來
做
爲
裁
定
時
的
判
斷
基
礎
。
此
外
，
地
方
法
院
在
審
埋
過
程
中
不
但
沒

 

有
提
及
其
他
可
能
有
助
於
發
掘
事
實
的
途
徑
I
而
且
也
沒
有
對
警
方
所
提
供
的
資
料
做
進
一
步
的
分
析
與
評
估
。
不
僅
 

如
此
，
由
於
地
方
法
院
並
未
傳
喚
訴
願
人
到
庭
陳
述
，
因
此
它
並
沒
有
眞
正
瞭
解
訴
願
人
的
個
人
狀
況
及
其
意
圖
。
依
 

此
看
來
，
地
方
法
院
根
本
未
做
到
發
掘
事
實
眞
相
(P

a
t
s
a
c
h
e
n
e
r
m
i
t
t
l
u
n
g

 
)
的H

作

。
根
據
基
本
法
第
二
條
第

 

二
項
第
二
句
和
第I

百
零
四
條
所
規
定
的
査
證
義
務
(A

u
f
k
l
A
v
g
g
s
p
f
l
i
c
h
t

 

)
，
地
方
法
院
夏
少
妬
須
盡
到
親
自

三
五
一



三
五
二I

瞭
®i

方
的
資
料
和
訴
願
人
的
說
辭
，
以
便
根
據
黑
森
邦
公
共
安
全
秩
序
法
第
四
十
六
條
的
規
定
，
就
危
害
發
生
之
可
 

能
性
做
出
符
合
比
例
原
則
的
裁
判
和
防
範
。

其
次
，
地
方
法
院
所
使
用
的
裁
決
表
格
(B

e
s
c
h
l
u

-tef
o
r
m
u
l
a
r

 
)
也
不
符
合
法
治
國
家
對
法
院
在
裁
定
有
關

 

f

個
人
自
由
時
的
要
求
。
此

1

S

將
黑
森
邦
公
共
安
全
秩
序
法
第
四
十
六
條
第
一
項
第
二
句
所
規
定
的
不
可
或
缺

 

的
構
成
要
件
哮
格
成
爲
只
是
一
種
必
要
的
標
準
而
已(

M
a

Tfcs
t
a
b
e

 de
s

 Er
f
o
r
d
e
r
l
i
c
h
e
a
)

，

明
顯
地
減
低
了

 

判
定
是
否
符
合
比
例
原
則
的
要
求
。
此
外
*
陔
表
格
上
通
印
著*

此
拘
留
是
根
據
黑
森
邦
公
共
安
全
秩
序
法
第
四
十
七

 

條
規
定
，
並
經
法
院
許
可
所
進
ff
的

"
的
字
樣
。
基
本
上
’
有
眺
對
個
人
自
由
做
出
限
制
的
裁
判
應
該
不
僅
只
是
一
項

 

決
定
性
，
而
且
必
須
是
.一
項
不
事
先
受
瞽
察
B

影
響
的
獨
立
審
判
。
根
據
基
本
法
第
一
百
零
四
條
第
二
項
第
一
句
條

 

文
的
規
定
，
在
限
制
個
人
自
由
的
案
件
中
，
承
辦
法
官
必
須
對
其
所
做
，
允
許
限
制
個
人
自
由
的
裁
判
負
貴
。

I

、
 

. 

."

地
方
法
院
的
判
決
同
時
俊
犯
了
訴
願
人
依
法
有
陳
—

見
的
權
利
。
(
或
請
求
依
法
審
判
的
權
利
)

1.
基

本

簾

一

百

零

三

蠢

一

項
的
要
賦
予
當
事
人
對
事
實
、
誔
據
和
法
律
狀
■況

(K
—

 la
g
e

 )
進
行
陳

 

述
之
權
(v

g
l
.

 B
V
e
r
f
G
E

 60
乙

7
5

 C

 21
0

〕

E
U
G
W
Z

 
1
900
2
, 
s

o

〔
 17

0
〕

'
6
4
,

 1
3
5

〔
 J4

3

 

〕

W
U
G
R
Z

 19
8
3
,

 S3
S

〔
 54

0
〕

)

且
法
庭
有
義
務
聽
取
當
事
人
的
陳
述
，
並
傲
爲
判
決
時
的
參
考
(v

g
l
.

 

w

v

e

roE
 60,

 24
7

〔
 2
4
to
〕
 

W
U
G
W
Z

 1
9
8
2
,

尝
3
〔
 w
. sp

r
b
e
r
.

z
r
.

 2
1

〕；

 70,

 28
8

 
〔
 

to
9
3
〕
 

E
U
G
K

ts1
9
8
6
,
3
3
3
〔

K
.

 sp
r
b
e
r
.

 N
r
.

 3
3
〕

)
。
法
官
敢
聽
當
事
人
的
陳
述
可
提
供
當
亊
人
機



會
去
影
響
法
官
，
以
倣
出
有
利
於
自
己
的
判
決
。
因
此
就
一
般
而
言
，
在
判
決
前
讓
當
事
人
當
庭
陳
述
是
有
意
義
的c

 

w

v

e

r

G

m
^

s
l
:

^

〕
)
。
除
非
它
破
壞
了
 _

證

的

目

的
(v

g
r

 to
v
e
r
f

 G
W

(o
,

$

〔
s

〕；
W
7,

 

3
4
6

〔
 35

8
f

〕
 

E
u
G
K
Z

 19
8
1
,

 4
6
9

〔
 47

1

〕
)
，
或
是
該
判
決
將
會
因
聽
證
的
擧
行
而
變
得
太
遲
了
(
 

v
g
r

 
w

v

e

r

G

W
0>
5
,
这
7
〔
 M3

3
f

 
〕
)
。

基

本

法

第

一

百

零

三

條

第

一

項

的

規

定

，
保

陣

人

民

有

當

庭

陳

述

意

見

的

權

利

。
任

何

一

位
第
三
者
若
欲
轉
述
陳

 

述

的

內

容

時

，
必

須

事

先

獲

得

被

轉

述

人

的

信

賴

或

是

彔

示

願

意

遵

守

法

治

國

家

所

稱

客

親

陳

述

的

義

務

。
而
被
轉
述

 

人

亦

須

被

告

知

，
他

的

陳

述

內

容

乃

至

聲

明

均

將

以

他

自

己

的

名

義

被

轉

述

。
在

正

常

的

情

況

下

，
凡
是
遇
到
沒
有
時

 

間

急

迫

性

的

案

件

，
當

事

人

應

做

的

當

庭

陳

述

是

不

可

以

由

瞥

察

機

關

轉

述

的

-
而

且

這

些

機

關

的

手

段

、
措
施
在
法

 

院

審

判

的

過

程

中

亦

腰

當

再

加

以

審

査

。
卽

使

是

在

時

間

緊

急

的

狀

況

下

，
當

事

人

亦

須

被

告

知

，
他
的
陳
述
內
容
是

 

要

轉

述

於

法

庭

的

，
如

此

才

符

合

基

本

法

第

一

百

零

三

條

的

規

定

。

2.
在

本

案

中

，
假

使

訴

願

人

知

曉

他

的

陳

述

內

容

將

會

被

轉

述

給

法

庭

，
並
且
知
道
他
的
陳
述
將
會
對
該
案
的
判

 

決

產

生

影

辑

，
那

麽

在

程

序

上

才

完

全

符

合

基

本

法

第

一

百

零

三

條

苐

一

頊

的

規

定

。
但

是

，
在
地
方
法
院
的
判
決
書

 

上

，
却

只

證

實

了

訴

願

人

曾

接

受

警

方

的

偵

訊

，
至
於
訴
願
人
在
當
時
是
否
曾
有
對
法
院
審
判
程
序
乃
至
判
決
結
果
產

 

生

影

饔

力

的

機

會

，
則

未

有

明

確

的

交

待

。

IV
、

訴
訟
費
用
請
依
照
憲
法
法
院
組
織
法
第
三
十
四
條
之
a)
第
二
項
辦
理
。

三
五
三



三
五
四

承
辦
法
官
：E

°;c
i
c
e
n
f
o
r
d
e

 
(
審
判
長

 3

 
-
i
c
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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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

r
-
h
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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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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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
u
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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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
a
n
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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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 ic
i
r
c
-

w
i
n
t
e
r
.

 

訴
訟
代
理
人
：

R
A

 i
M
i
c
h
a
e
l
f
f
i
o
f
f
e

-'b
e
r
t
u
n
d

 U
J
r
i
c
h

 Ko
c
h
,

住
址：

s
c
h
u
m
a
n
n
s
t
*

s
o
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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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
a
n
k
f
u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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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
e
r

 A
m
l
w
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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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
■-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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